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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2024年9月17日19时25分许，位于米东区皇渠北路与远景西路交汇口向西400米处东侧道路绿化区域，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17.32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总工会、古牧地镇人民政府、铁厂沟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专家论证和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三人私自土方开挖，导致局部土方坍塌，致人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址情况

事故发生地址为米东区皇渠北路与远景西路交汇口向西400米处东侧道路绿化区域（见图1），为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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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2023年8月，租房者与新疆东宏建材制造有限公司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工人A、工人B和工人C为租房者个人雇佣的工人，寄宿在新疆东宏建材制造有限公司宿舍。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9月17日，工人A、工人B和工人C在宿舍休息，工人A闻到有臭味，欲自行解决返臭味的情况。19时许，工人A找了一台轮式挖掘机，邀约工人B和工人C帮忙，在皇渠北路与远景西路交汇口向西400米处东侧道路绿化区域进行土方开挖，寻找下水管道。挖掘机挖掘到地下3米深度时，发现水泥管，工人A指示挖掘机驶离，停在距离坑旁7米位置，和工人B和工人C一起进入坑内，清理土方。19时25分许，地坑东南侧边坡出现土方坍塌，将正在坑内清理土方的工人A、工人B和工人C掩埋，听到呼救的挖掘机驾驶员、事故地点旁新疆锦盛兆泰建材有限公司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救援。新疆东宏建材制造有限公司门卫听到呼救，联系厂长、租房者陆续赶到现场，开展救援。19时31分许，工人A第一个被救出，租房者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给工人A做心肺复苏，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工人A送往米东区中医院。19时40分许，工人B第二个被救出，有意识，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19时46分许，工人C被救出，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21时许，工人A、工人B因抢救无效死亡，工人C转院至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救治，11月26日，工人C出院，在家休养。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地坑上沿部长2.8米，宽2米，土质为较为松软的黄土，事故发生后挖掘机驾驶员驾驶挖掘机将地坑回填，已无法测量事故发生时地坑深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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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事故现场地坑东南侧边坡发生坍塌，在坍塌位置显露出盖有水泥板的下水井，砌筑下水井的部分水泥盖板和砖块随坍塌土方落入坑内。（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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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2.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217.32万元，主要为意外补偿金、丧葬费用和医疗费用。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9月17日19时31分许，租房者拨打120急救电话。20时6分许，铁厂沟镇人民政府电话向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接报后，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古牧地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及时疏散事故现场周边人员，设立了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避免造成次生灾害。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9月17日19时25分许，地坑东南侧边坡出现土方坍塌，将正在坑内清理土方的工人A、工人B和工人C三人掩埋。听到呼救的挖掘机驾驶员、事故地点旁新疆锦盛兆泰建材有限公司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救援。新疆东宏建材制造有限公司门卫听到呼救，联系厂长、租房者陆续赶到现场，开展救援。19时31分许，工人A第一个被救出，租房者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给工人A做心肺复苏，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工人A送往米东区中医院。19时40分许，工人B第二个被救出，有意识，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19时46分许，工人C被救出，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情况和善后情况

2024年9月17日19时40分许，120救护车将工人A送往米东区中医院救治，工人C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19时46分许，120救护车将工人B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21时许，工人A、工人B经抢救无效死亡，工人C转至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救治。11月26日，工人C出院。

2024年9月19日，租房者与工人A家属达成补偿协议，补偿金额80万元。9月21日，租房者与工人B家属达成补偿协议，补偿金额118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边坡出现土方坍塌后，现场人员能够及时送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处置方法正确。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工人A（未注册建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意识淡薄，在新疆东宏建材制造有限公司未安排的情况下，邀约工人B和工人C，私自土方开挖，因土坑东南侧边坡土质松软，边坡未放坡且未进行支护，致使东南侧边坡坍塌，造成三人掩埋。

（二）间接原因分析

工人A作为土方开挖的组织人员，未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未对土方危险区域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也未对工人B和工人C进行安全告知和安全管控。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工人A和工人B安全意识淡薄，私自土方开挖，因土坑东南侧边坡土质松软，边坡未放坡且未进行支护，致使东南侧边坡坍塌，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进行责任追究。

（二）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工人C安全意识淡薄，私自土方开挖，因土坑东南侧边坡土质松软，边坡未放坡且未进行支护，致使东南侧边坡坍塌鉴于已在事故中受伤，不再进行责任追究。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铁厂沟镇要加强对辖区内的私自违规作业的巡查力度，举一反三，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开展宣传教育，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边坡坍塌位置










